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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 0726 民初
304号

楼秋莲:本院受
理原告吴兴法与被
告楼秋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
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的 15 日 。 举 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20 年 6
月 9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在浙江省浦江县
信 访 局 速 裁 法 庭
(208 室)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137号

楼香玲、金勇
袖:本院受理原告郑
隆元诉被告楼香玲、
金勇袖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 民初 3137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493号

于子华: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浦江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
三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31号

赵嘉俊:本院受
理原告浦江九里九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上
午 8 时 50 分在本院
第 十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5765号

浦江县亿昌箱
包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马远峰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上
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3民初
464号

沈建林：本院受
理原告武义县延福
调味品厂诉被告沈
建林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审判
人员组成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拖欠的
货款 39200 元并赔偿
自 2017 年 6 月 2 日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
年利率 6%计算的利
息损失。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 。
本案开庭审理时间
定 为 2020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开
庭地点在本院第七
法 庭 ，逾 期 不 来 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613号

葛君毅、于爱君:
本院受理原告柳顺
东与葛君毅、于爱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葛君毅、于爱君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葛君毅、于
爱君公告送达(2020)
浙0726民初613号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十五日和三十
日内。本案由张永
钦担任审判长，人民
陪审员蒋约苟、黄颖
松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10:
10 在杭坪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4108号

查伟民:本院受
理原告袁露承与被
告查伟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41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查伟民归还原告袁
露承借款60000元，并
支 付 逾 期 利 息 ( 以
60000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6%从2019年7月
5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
清。本案受理费1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1950 元，由被告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369号

张小青:本院受
理原告许美花与张
小青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因 你 下 落 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九 十 二 条 2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 浙 0726 民 初
369号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本
案定于2020年6月 30
日 9:00 第 十 七 审 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800号

陈文生:本院受
理原告张乳燕与被
告陈文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380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如下:一、
由 被 告 陈 文 生 归
还 原 告 张 乳 燕 借
款 200000 元 ，并
支 付 逾 期 利 息
( 以 200000 元 为 基
数 ，按 年 利 率 6%
从 2018 年 7 月 17
日 起 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 ) ，限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十 日 内 付 清 ; 二 、
驳 回 原 告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本 案
受 理 费 4600 元 ，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525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914号

曾淑芳：本 院
受理原告罗玲芝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因 用 其 他 方 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送达本院（2020）
浙 1004 民 初 914 号
民 事 起 诉 状 副 本 、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 议 庭 成 员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
原告要求你立即支
付 其 货 款 人 民 币
8000 元及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业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 ；2、本 案 诉 讼 费
由你承担。本公告
刊 登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十 五 日 。 本 案
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若
未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审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453号

陈以兴、屠庆
福：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诉 被 告 陈 以
兴 、屠 庆 福 为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外 出 地 址 不 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原告要求判
令被告陈以兴立即
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息总额人民币
53833.16 元，暂计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其
中 产 生 的 本 金
31860.46 元 、利 息
10157.63 元 并 同 时
支付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 起 至 实 际 偿 还
日止按月 利 率 20%
计 算 的 利 息 、违 约
金 ；判 令 被 告 屠 庆
福对陈以兴上述债
务 负 连 带 责 任 ；判
令诉讼费由两被告
承担。自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 。
本 案 由 审 判 员 张
凯 水 担 任 审 判 长 ，
与 人 民 陪 审 员 王
珍 燕 、陈 小 花 组 成
合 议 庭 进 行 审 理 ，
定 于 2020 年 6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初
473号

吴莹:本院受理原
告楼振雷与吴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0) 浙
0726 民初473号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9:20
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初
456号

徐德明：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胜、徐
德明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
判令被告王胜立即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
息 总 额 人 民 币
195189.45 元，暂计至
2019年12月1日，其中
产生的本金146023.62
元、利息 49066.03 元、
取现费用 99.8 元并同
时支付自2019年12月
2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
按月利率 20%计算的
利息、违约金；判令被
告徐德明对王胜述债
务负连带责任；判令诉
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张
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王珍燕、陈小
花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20年6月8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初
459号

陈玺、陈娴：本院
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
玺、陈娴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
判令被告陈娴立即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
35693.12元，截止2019
年 11 月 12 日 利 息
10396.27 元 、费 用 60
元，并支付自 2019 年
11月13日起至判决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大唐
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
的利息、违约金（以年
利率 24%为限）；判令
被告陈玺对陈娴上述
债务负连带责任；判令
诉 讼 费 由 两 被 告 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王珍燕、
陈小花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20年6
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81 民催
153号

本院于2019年12
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
人杭州崇耀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的号码
3130005141091464、票
面金额50000元的银行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判决：一、宣告申请
人杭州崇耀科技发展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号 码
3130005141091464、票
面金额50000元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杭州崇耀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72民特72
号

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立案受理申
请人江苏清申请宣告
林仁滨死亡一案。申
请人江苏清称：其与
被申请人林仁滨系夫
妻 关 系 。 林 仁 滨 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9
时 50 分许在“浙椒渔
60038”船上遭遇沉船
事故失踪，经多方搜
救，仍未发现踪迹，
落水时正值冬季，经
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
还可能。下落不明人
林仁滨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林 仁 滨 将 被 宣 告 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林仁滨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林仁滨的
有关情况，向本院报
告。 宁波海事法院
（2020）浙72民特75
号

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立案受理申
请人林美花申请宣告
周金方死亡一案。申
请人林美花称：其与
被申请人周金方系夫
妻 关 系 。 周 金 方 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9
时 50 分许在“浙椒渔
60038”船上遭遇沉船
事故失踪，经多方搜
救，仍未发现踪迹，
落水时正值冬季，经
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
还可能。下落不明人
周金方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周 金 方 将 被 宣 告 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周金方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周金方的
有关情况，向本院报
告。 宁波海事法院
（2020）浙72民特74
号

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立案受理申
请人徐梅兰申请宣告
江杰死亡一案。申请
人徐梅兰称：其与被
申请人江杰系母子关
系 。 江 杰 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9 时 50 分
许在“浙椒渔 60038”
船上遭遇沉船事故失
踪，经多方搜救，仍
未发现踪迹，落水时
正值冬季，经有关机
关 证 明 已 无 生 还 可
能。下落不明人江杰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
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 式 。 逾 期 不 申 报
的，下落不明人江杰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江杰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江杰的有关情况，向
本院报告。

宁波海事法院

更正：本报 2020
年 3 月 13 日第 4 版和
第 9 版中缝刊登的德
清县人民法院受理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德清支公司
诉张克纪一案，内文
案号应为“（2019）浙
0521 民 初 4335 号 ”，
特此更正。

本 报 2019 年 10
月 24 日第 12 版法院
公告栏中，杭州铁路
运 输 法 院（2019）浙
8601 民初 1840 号，开
庭日期“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四日上午 9
时 ”应 为“ 定 于 2020
年 4 月 2 日下午 14 时
30分”，特此更正。

本 报 2019 年 10
月 31 日第 14 版 法 院
公 告 栏 中 ，杭 州 铁
路 运 输 法 院（2019）
浙 8601 民 初 1415
号，开庭日期“定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四
日 9 时 ”应 为“ 定 于
2020 年 4 月 2 日 15
时”，特此更正。

本 报 2019 年 12
月 25 日第 14 版法院
公告栏中，杭州铁路
运 输 法 院（2019）浙
8601 民初 1184 号，开
庭日期“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四日 15 时”
应为“定于 2020 年 4
月22日上午9时”，特
此更正。


